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特定目标-原列单位事业发展 乡村振兴、干部、监察、老干等经费

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6.24

6.24

0.00
目标1：完成党建工作宣传；目标2：完成党员表彰、慰问；目标3：完成老干部工作管理。
学习任务；目标4：完成党风廉政反腐败工作宣传；目标5：保障驻村的工作顺利开展；目标
6：落实老干支部书记、委员待遇及老干支部日常工作开展。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完成党建工作
宣传

≥2次

完成党员表彰

、慰问
≥2次

完成党员培训
、学习任务

≥4次

完成驻村帮扶
数量

≥2个

老干支部书记
、委员补贴领
取人数

≥3人

质量指标 绩效考核合格
率

≥95%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限 2024年12月31日

成本指标

老干经费 ≤1.4万元

机关党建、纪
委、档案工作

经费

≤2万元

老干支部书记
委员补贴

≤0.84万元

驻村帮扶工作
经费

≤2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机关党建工作 进一步提升

党风廉政建设

工作能力
不断提高

理论学习和政
治提升水平

进一步提升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社会公众对民
政满意度

≥99%


